
【綜合性】 

Q1 工作崗位訓練內容為何？ 

A 1. 雇主依工作職缺所需知識或技能，安排職場導師提供學員所需職務訓練。 

2. 勞動法令課程 8 小時。 

Q2 工作崗位訓練期間多久？ 

A 訓練期間最長以 3 個月為限。 

Q3 工作崗位訓練費的補助額度多少？訓練期間如何計算補助額度？ 

A 1. 雇主於辦理工作崗位訓練期間，由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所屬分署補助雇主工作

崗位訓練費，額度按參加訓練學員人數計算如下： 

(1) 補助雇主每人每月發給以新臺幣 12,000 元為上限。 

(2) 每月以 30 日計算；未滿 30 日者，依學員實際受僱日數占每月 30 日的

比率計算。 

(3) 學員未到訓日數每月超過 4 日者，依學員實際未出勤日數逾 4 日占每月

30 日的比率計算，扣減工作崗位訓練費。 

2. 本措施的補助額度，每一雇主於同一年度內，申請額度以新臺幣 180 萬元為

限。 



【雇主】 

Q1 雇主申請工作崗位訓練資格？ 

A 就業保險投保單位之民營事業單位、團體或私立學校。前述所稱團體，指依人民團

體法或其他法令設立者。但不包括政治團體及政黨。 

除符合前點規定外，並應符合下述資格： 

(1) 申請計畫前 1 年未有違反相關勞動法令，情節重大情事。 

(2) 申請計畫前未有與所僱勞工協商實施暫時縮減工作時間及減少工資之情

事。 

(3) 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及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比例進用規定，足額

進用身心障礙者及原住民或繳納差額補助費、代金；所僱用之身心障礙

者或原住民非列計為雇主應依法定比率進用之對象。 

Q2 雇主如何提出工作崗位訓練計畫申請？ 

A 雇主應於台灣就業通職前訓練網「勞工就業通工作崗位訓練-雇主專區」申請本署

「職前訓練資訊管理系統」帳號。 

帳號開通後，依「職前訓練資訊管理系統」之「工作崗位訓練(勞工就業通計畫)」

填報系統表單與上傳相關文件後，於前述系統下載填報文件後，向辦訓所在地勞動

部勞動力發展署所屬分署申請。 



Q3 雇主申請工作崗位訓練人數上限為何？有無其他限制？ 

A 1. 雇主申請工作崗位訓練人數不得逾雇主所僱用員工人數 25%。僱用員工人數

之計算，依雇主申請工作崗位訓練計畫最近一期之勞工保險、就業保險或勞工

職業災害保險投保月底生效人數計算；僱用員工人數 4 人以下，以 4 人計。 

2. 工作崗位訓練應符合下述條件： 

(1) 工作崗位訓練職缺應為全時工作，訓練地點並以中華民國境內為限。 

(2) 保險業、保全業、直銷業及不動產仲介業、殯葬業、清潔業及人力派遣

業之訓練，以內勤需求為限。 

(3) 訓練期間自實際開訓日起算，最長 3 個月。 

(4) 訓練課程除包含工作所需知識或技能外，應提供至少 8 小時之勞動法令

課程。 

Q4 雇主於工作崗位訓練期間應遵守什麼規定？ 

A 1. 自計畫受理申請起始日至核銷審查完畢止，若有違反下述規定，勞動部勞動力

發展署之轄區分署得撤銷核定計畫並不予補助： 

(1) 未維持僱用規模 90%以上。僱用規模以事業單位申請本計畫獎補助最

近一期之勞工保險、就業保險或勞工職業災害保險投保月底生效人數

計算，不足 1 人以 1 人計 (勞工如為自願性離職、或其他不可歸責於雇

主事由而離職者，自始不計入僱用人數)。 

(2) 與所僱勞工協商實施暫時縮減工作時間及減少工資之情事。 



(3) 違反勞動相關法令且情節重大者 (依「職業訓練補助計畫規定涉事業

單位『違反勞動法令情節重大』適用範圍」認定)。 

2. 依核定之計畫辦理甄選錄訓、訓練相關事宜，並運用本署網站及職前訓練管理

系統，辦理訓練職缺甄選、錄訓、結訓、離(退)訓及核銷等相關資料登錄及回

報作業。 

3. 支付核定訓練計畫書所定月薪，並依法為學員投保勞工保險、就業保險及勞工

職業災害保險、提撥勞工退休金，投保薪資應與核定訓練計畫之月薪資總額相

符。 

4. 於核定之開訓日起 90 日內完成學員錄訓作業，逾期未完成錄訓作業者，得申

請延長 1 次，並以 90 日為限。 

5. 於學員投保勞工保險之日起 15 日內，於本署職前訓練管理系統登錄錄訓情

形，逾期者，未登入之核定名額視同放棄。 

6. 指派單位職場導師於工作場所內親自指導學員，檢核學習或訓練成效，提供各

項職場導引，且適時提供職涯指導及促進工作態度。 

7. 於學員離(退)訓日起 15 日內，於本署職前訓練管理系統登錄離(退)訓情形。 

8. 配合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或轄區分署其預告或不預告之訪視評核活動。 



Q5 本計畫工作崗位訓練核定後，因自行補足人力，已無用人需求，應如何處理？ 

A 正式通知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之轄區分署取消核定訓練計畫，分署將於本署相關網

站撤銷相關招訓公告。 

Q6 申請核銷時須檢附提繳勞工退休金的證明文件，原因為何？ 

A 勞工退休金提繳為雇主法定義務，為維護參訓勞工權益，應提供相關繳費證明，雇

主可至勞保局 e 化服務系統下載勞工退休金繳款單，作為證明。 

【失業勞工&學員】 

Q1 失業勞工要如何報名課程？ 

A 1. 因本計畫有限定失業勞工資格，故報名參加本計畫工作崗位訓練之失業勞工，

須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認定身分，同一職類以一次為限。 

2. 本計畫工作崗位訓練職缺可至台灣就業通職前訓練網「勞工就業通工作崗位訓

練-職缺專區」查詢，有意參訓之失業勞工可就近至公立就服機構認定資格後

推介參訓。 

Q2 失業勞工參訓後即可就業嗎？ 

A 工作崗位訓練雇主應先行與學員成立僱傭關係，並應依勞動基準法規定為學員投保

勞工保險、就業保險及勞工職業災害保險。 



Q3 不得報名參訓的對象有哪些？ 

A 參訓失業勞工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報名： 

(1) 日間部在學學生。 

(2) 曾經參加本計畫工作崗位訓練且中途自行離訓達 2 次。 

(3) 參訓前於同一雇主離職未滿 1 年。 

(4) 同一期間已參加青年就業旗艦計畫。 

(5) 同一期間領有政府機關所定其他補助或津貼。 

(6) 參加勞動部自行辦理、委託辦理及補助之職前訓練，結訓後 180 日內。 

Q4 學員在訓練期間結束後，如果離職到另一家公司，是不是可以繼續參加訓練？ 

A 訓後離職學員重複參加本計畫工作崗位訓練措施者，應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判定符

合本計畫第 5 點資格外，並由職前訓練資訊管理系統勾稽學員資格是否有本計畫第

9 點第 1 款至 6 款之情事，若揭符合前揭規定，得繼續參加本計畫工作崗位訓練措

施。 

Q5 曾經參加工作崗位訓練且中途離訓兩次，這個次數是指本計畫，還是有包含其他的

措施？ 

A 有關本計畫第 9 點第 1 項第 2 款規定學員不得報名參訓，涉及曾經參加工作崗位

訓練且中途自行離訓達二次，其工作崗位訓練係指「勞工就業通計畫」之工作崗位

訓練，未含其他計畫之工作崗位訓練。 

 


